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82号

当事人：乌苏市玖聚副食百货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E5FWGU3B           
[bookmark: _GoBack]住所（住址）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西城区街道物流园社区淮河西路1001号
经营者：王**                 
2025年3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刘金娥、刘燕收到12315平台投诉单，编号：1654202002025031800138564，投诉人称于2025年3月17日因生活所需在乌苏市淮河西路1001号乌苏市玖聚副食百货商行购买老坛酸菜牛肉面，反映该牛肉面已超过保质期。执法人员根据投诉线索于当日对乌苏市玖聚副食百货商行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店正常营业，执法人员向该店经营者王**出示执法证并说明来意，王**在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店进门第三排第三层货架上检查发现正在销售的今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7袋，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113052500012，保质期：六个月，产品标准号：GB17400，生产日期及生产者代码：标示于包装侧面或背面，包装背面显示生产日期：20240916，保质期至20250315；在该店进门第三排第一层货架上检查发现正在销售的今麦郎面品（兖州）有限公司生产的“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5袋，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737088200183，保质期：六个月，生产日期及生产者代码：标示于包装侧面或背面，产品标准号：GB17400，包装背面显示生产日期：20240901，保质期至20250228。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上述两款食品的进货票据及供货者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向当事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69-1）号，要求该店在2025年3月23日前改正；现场对上述两种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10-1号）。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3月24日立案，并指派刘金娥、刘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4月11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玖聚副食百货商行经营面积30平方米，主要从事食品、烟草制品及日用百货的销售。2024年10月3日乌苏市玖聚副食百货商行以32.9元/件的价格从拼多多平台的长治市上党区好邻里食品店购买3件（72袋）“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生产日期：20240916，保质期至20250315，截至案发时，当事人已销售65袋，每袋售价2.5元，剩余7袋在店内销售，已超过保质期3天。2024年9月28日乌苏市玖聚副食百货商行从拼多多平台的小豆包食品专营店以44.9元/件的价格购买1件（24袋）“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生产日期：20240901，保质期至20250228。截至案发时，当事人已销售19袋，每袋售价2.5元，剩余5袋在店内销售，已超过保质期18天。上述两种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货值金额32.5元（2.5元/袋×13袋=32.5元），由于该店无法提供上述两种涉案食品的销售记录，只能确认当事人给投诉举报人销售了1袋“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故违法所得为2.5元（2.5元/袋×1袋=2.5元）。
2025年3月26日，执法人员对该店整改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有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且当事人对店内销售的食品补要了进货票据和供货商的许可证明文件，并如实记录了进货台账信息。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具有食品经营的合法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姓名相符；                                
4.现场笔录2份，笔录（一）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数量和实施扣押过期食品的情况；笔录（二）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当事人已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过期“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的违法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涉案食品的进货价格、数量和销售价格、数量的情况；                                                        
6.现场拍摄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正常营业中在经营场所内销售涉案“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的事实；            
7.提取的涉案“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包装正面、背面照片4张，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真实性的事实；                                                
8.当事人提供的拼多多平台的订单记录截图4张，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食品的时间、数量、价格等信息；
9.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新疆市场监管智慧执法平台截图各1份，证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
10.12315平台投诉单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事实及案件来源。
本局于2025年5月15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86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开业经营时间较短，经查询新疆市场监管登记和许可审批系统及新疆市场监管智慧执法平台，并经当事人确认，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案发后主动自查积极改正，当事人通过学习法律法规，已认识到自身错误，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有深刻地认识，并承诺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遵纪守法。当事人的上述情节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第六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六）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结合《塔城地区市场监管领域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2版）》“序号16，类别：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减轻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超过保质期时间较短；2、案涉过期食品货值金额较小；3、及时改正；4、危害后果轻微。”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 、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购进食品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的行为，决定给予警告。
对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的行为，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 没收超过保质期“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7袋、“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5袋；
2、 没收违法所得2.5元；
3、处2000元罚款。 
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超过保质期“大今野拉面”老坛酸菜牛肉面7袋、“大今野拉面”香辣牛肉面5袋；
3、 没收违法所得2.5元；
4、 处2000元罚款。 
罚没款合计2002.5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